
2024年度工作总结和2025年工作安排
预算绩效服务中心

按照局党组安排部署，现将绩效中心2024工作完成情况及2025年重点工作安排汇报如下：
一、工作完成情况
（一）绩效目标编报工作。以一体化信息系统为依托，通过系统开展绩效目标编报工作，一是完成了全市全部预算部门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编报工作，二是完成全市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编报。将绩效目标的编报作为部门财政预算编制的一项内容，真正实现了预算与绩效同步填报、同步审批，实现了绩效目标的线上编报、线上审核，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的全覆盖。
（二）开展项目运行绩效监控。对一体化系统中运行的197个二级项目开展绩效运行监控，组织各项目单位对项目中期进展情况开展阶段性自评，对填报结果与既定目标偏差较大的项目，及时与项目单位和主管科室沟通确认，保障项目顺利开展。
（三）做好2023年度部门绩效自评。开展全市部门整体支出自评任务，累计项目自评任务700余个，在年初绩效目标的基础上，安排部署各预算部门结合本部门整体、项目的年度完成情况，填报绩效自评，并对部门自评予以审核。
（四）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组织项目实施机构对PPP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予以政府付费。
（五）做好省重点项目绩效自评。一是按照省财政厅要求，组织各相关预算部门对2023年度中央和省对市县转移支付项目进行绩效自评。各部门和单位按照要求报送了绩效自评表和自评报告，经绩效中心审核通过后上报各自省对口部门。二是组织相关部门按省财政厅和省主管部门的要求，准备好重点转移支付项目相关资料，及时报送，做好省厅考核迎检工作。
[bookmark: _GoBack]二、2025年重点工作安排
（一）继续做好2025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一是配合预算科做好2024年度预算填报，继续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和绩效自评填报，严格审核，进一步提高各部门绩效工作质量。二是做好绩效监控管理，借助信息化系统，力争做到项目进展定时更新，项目绩效实时监控。三是强化重点项目财政再评价，重点倾向本级财力安排的、社会关注度高的、关乎基础民生的项目，做到评价结果真实可用，作为预算安排的依据。
（二）推动事前评估机制。积极推动新增重大政策和项目开展事前评估，建立完善的事前评估管理机制。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事前评估范围，争取重点项目、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全覆盖，做到“先有评估，后有项目”。
（三）强化落实结果应用。加强与局预算科、各业务支出科室沟通协调，推动绩效管理在预算编制中发挥作用，将评价结果与政策调整和预算安排挂钩，根据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安排和调整预算，推动财政资金按效管理。
（四）逐步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通过试点的方式逐步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到我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来，并以试点为基础，逐步提高第三方机构参与度。
（五）加强绩效工作相关培训。明年，我们将对全市预算部门单位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培训，重点提高预算单位预算绩效目标管理、自评管理工作能力，并争取在以后年度做到培训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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